附件1

	桂林市培训机构申请开展失业人员职业培训综合评分表

	培训机构名称：

	序
号
	评选
项目
	分值
	评分细则
	评分情况
	得分

	1
	办公及教学场地
	5
	学校面积不低于300平米，其中教学面积不少于80%（无场地自有产权证明或租期少于3年的协议不得分）
	
	

	
	
	5
	适合办学，无安全隐患，教室和办公室设在一处，照明、通风条件良好，桌椅、讲台和多媒体教学设施齐全（根据培训机构实际情况酌情打分）
	
	

	
	
	20
	实操培训场所面积布局合理，有足够的独立工位的最高得20分（参照职业（工种）设置标准，根据培训机构实际情况酌情打分）
	
	

	
	
	5
	实操培训场所符合环保、劳保、安全、消防、卫生等有关规定（根据培训机构实际情况酌情打分）
	
	

	2
	师资力量
	10
	有2名以上专职教师，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
	
	

	
	
	5
	专职教师持有三级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（资格证书）或中级职称以上证书
	
	

	
	
	10
	有以下证书之一：教师上岗证、初中以上教师资格证、人社部门组织的师资培训合格证
	
	

	3
	管理工作
人员
	5
	校长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，
有2年以上职业教育管理经历
	
	

	
	
	5
	有2名以上管理工作人员，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
	
	

	
	
	5
	配备专职财务人员或与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合作协议
	
	

	4
	工作质量
	10
	查看曾经举办过的培训班材料，视材料是否规范严谨、错漏情况打分
	
	

	5
	其他
加分项目
	
	每增加1名专职教师得2分（缴纳社保并有师资条件，下同）
	
	

	
	
	
	专职教师有二级技能水平的得2分，一级技能水平的得4分
	
	

	
	
	
	专职教师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得4分
	
	

	
	
	
	办学综合条件达到高级工培训标准的得2分，达到技师培训标准以上的得3分
	
	

	
	
	
	每增加1名管理工作人员得1分（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）
	
	

	
	
	
	与制造业企业签订职工岗位技能提升培训的得10分
	
	

	
	
	
	培训项目含“桂林米粉制作、面包烘培、电工”的得5分
	
	

	合计
	85
	
	
	

	评分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